
2020 年全国及各地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方案 

 

一、 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

作的通知》 

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巩固去产能成果，国家发改委等

六部委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0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要全面巩固去产能成果。国家有关部门将继续开展巩固煤炭去产

能成果专项督查抽查，坚决防止已经退出的项目死灰复燃。 

通知强调，要持续推进煤炭上大压小、增优汰劣。严格安全、环保、质量等

方面执法，坚决淘汰不具备安全环保条件、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坚持产

能置换长效机制，引导低效无效产能有序退出。深入推进煤炭行业“放管服”改

革，加快推动在建煤矿投产达产，合理有序释放先进产能，实现煤炭新旧产能有

序接替。统筹推进煤电联营、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等工作，促进煤炭及下游产业

健康和谐发展。着力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增强

能源保障和应急调控能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完善现代

煤炭交易市场体系，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 

通知要求，要积极稳妥推进煤电优化升级，淘汰关停不达标落后煤电机组。

继续做好现有违规建设煤电项目的清理整顿工作，坚决杜绝新发生违规建设煤电

项目的情况。发布实施年度风险预警，按需有序核准建设煤电项目，按需适度新

增煤电产能，做好煤电应急备用和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工作。持续推进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进一步增强电力、热力供应保障能力，巩固化解煤电过

剩产能工作成果，提升煤电清洁高效发展水平。 

通知明确，要严格控制产能总量。严格禁止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划布局新的煤矿项目，严格限制高硫高灰高砷煤项

目开发。 

此外，通知还要求，要积极稳妥深化“僵尸企业”处置。贯彻落实深化“僵

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加快处置煤炭行业“僵尸企业”。各地

区要加强日常监测排查，对于没有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低效、无效煤炭行业企



业，依法及时出清。 

二、 山东省 2020 年全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调整方案 

9 月，山东省发改委下发《关于公布 2020 年全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调整方

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 2020 年全省计划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2621

万吨，其中，计划关闭退出煤矿 8处、退出产能 806万吨，计划核减产能煤矿 29

处、退出产能 631万吨，以其他形式退出产能 1184万吨。 

《通知》提出，今年全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调整计划，分别由山东能源集团

和烟台、济宁、泰安 3 市抓好落实。其中，山东能源集团化解 2244 万吨，关闭

煤矿 6 处，关退产能 746 万吨，核减产能煤矿 23 处，退出产能 559 万吨，以其

他形式退出煤炭产能 939 万吨。烟台市化解 60 万吨，关闭煤矿 2 处，关退产能

60 万吨。济宁市化解产能 12 万吨，核减产能煤矿 2 处，核减产能 12 万吨。泰

安市化解产能 305 万吨，核减产能煤矿 4 处，核减产能 60 万吨，以其他形式退

出煤炭产能 245万吨。 

《通知》明确，今年全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退出调整计划，山东能源集

团将关闭的 6 处煤矿分别是：山东许厂煤矿有限公司、山东新阳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华恒矿业有限公司、山东省田庄煤矿有限公司、肥城曹庄煤矿有限公司、山

东省济西生建煤矿。烟台市将关闭的 2处煤矿分别是：龙口市洼东煤矿有限公司

和龙口市桑园煤矿有限公司。 

《通知》强调，2020年是“十三五”煤炭去产能工作的收官之年，各有关市

政府、山东能源集团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切实把煤炭去产能工作抓

紧抓实抓到位，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煤炭去产能成果，坚决完成“十三五”全省化

解煤炭过剩产能 6460 万吨规划目标任务。 

《通知》要求，各有关市、山东能源集团要坚持有序组织退出，科学编制煤

矿关闭退出方案，明确停产、回撤、关闭等时间节点，按程序完成报批工作。上

半年已实施关闭的煤矿，要对照标准做好验收工作；下半年计划关闭的煤矿，要

确保 9 月底前停产、10 月底前关闭到位、12 月底前通过省级联合验收。列入核

减生产能力计划的煤矿，要于 9 月底前完成生产能力核减和相关信息变更登记、

公告等工作。购买省外煤炭产能指标的煤矿，要于 9月底前完成产能指标交易合

同签订，并按程序报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专项小组办公室备案。 



三、 新疆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方案 

(一) 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 

1. 关闭退出煤矿任务 

2020 年自治区计划关闭、引导退出煤矿 6个，产能（规模）60 万吨/年。 

2. 关闭退出煤矿分解任务 

昌吉州关闭退出煤矿 3 处，产能 33 万吨/年；吐鲁番市关闭退出煤矿 2 处，

产能 18 万吨/年；伊犁州关闭退出煤矿 1处，产能 9万吨/年。 

3. 退出煤矿涉及用工情况 

2020 年度，我区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计划关闭的 6 处煤矿涉及拟安置职

工 210人。 

(二)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 

按照自治区机构改革调整职能分工，各地（州、市）进一步完善化解煤炭过

剩产能工作机制，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以及任务分解、进度落实和责

任考核的工作安排。 

深入细致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地（州、

市）人社部门指导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并落实职工安置

方案，支持企业多渠道分流安置职工，加强社会保险关系衔接，依法妥善处理劳

动关系。 

积极申请中央专项奖补资金，自治区财政厅按照自治区 2020 年煤炭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实施方案确定的化解过剩产能任务量、拟安置职工人数，积极申请中

央专项奖补资金。 

做好关闭退出煤矿债务处置工作，各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妥善处置关闭退出

煤矿企业债务，落实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问题的若干意见，

对优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升级改造和转型发展项目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

则下给予积极支持，停止对落后产能的金融支持。 

明确退出时限，在已签订目标责任书和实施方案确定的 2020 年煤炭去产能

任务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过剩产能退出力度。各地（州、市）、各企业要按照总

体进度要求和相关退出标准，倒排停工停产、设备封存拆除、井筒封闭、证照注

销等工作时间表，确保 2020年 10月底前不折不扣落实完成退出任务。 



做好关闭退出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

公署）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督促煤矿企

业做好关闭退出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对逾期不履行治理恢复义务或

者治理恢复不达标的煤矿要进行严肃处理，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并由当地人民

政府承担恢复治理义务。 

加强去产能工作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强化煤炭去产能考核，

严格煤炭产能退出标准，认真做好验收和公告，确保产能真去真退。 

加快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第三方征信机构作用，建立去产能企业诚

信履约记录，适时研究制定失信企业黑名单管理办法，开展信用评价，扩大成果

运用，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发挥诚信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促进煤炭建设生产秩序的进一步规范好转。 

(三) 工作要求 

促进煤炭行业优化产业结构，煤炭去产能要由总量性去产能为主转向系统性

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为主，大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为优质产能更好发挥作用

腾出市场空间。科学安排去产能年度目标任务， 

有关地（州、市）要科学把握去产能力度和节奏，结合资源条件、供需实际、

在建项目衔接、运力配置等因素，进行认真论证，统筹安排，合理确定煤炭去产

能目标任务，有序开展煤炭去产能工作。严格治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行

土地、矿产、质量、环保、草原、能耗、水耗、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严格治理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倒逼落后产能退出，持续营造公平诚信的

市场环境，不断提升煤炭行业法治化水平。促进矿区和谐稳定，各级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效防止黑社会性质、恶势力犯罪集团及

带有涉恶苗头的犯罪团伙和人员阻扰煤炭去产能工作的开展，以确保矿区社会和

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四、 甘肃省 2020 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拟关闭煤矿 

甘肃省 2020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关闭煤矿名单 

 



 

 

五、 山西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方案 

山西省 2020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名单 

 



 

 


